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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
称

职权
类别

事项编码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履职方式 追责形式

1

出版物
零售经
营单位
设立、
变更审

批

行政
许可

4105020004A0001
北关区新
闻出版局

《出版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从事出版物批发
业务的单位，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许可。
　　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
户，须经县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许可。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经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出版物经营
许可证》，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领取营
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
第三十七条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
体工商户变更《出版物经营许可证》登记事
项，或者兼并、合并、分立的，应当依照本条
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持批准
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
理注销登记，并向原批准的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1.受理：申请人到区委宣传部新闻出版

局提出申请，提交事项办理所需材料；
2.审核：区新闻出版局依法审核、办

理；

3.办结：审批通过后现场领取或邮寄送

达《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4.事后监管：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
的事项。

《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条：“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

处，批准不符合法定设立条件的

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

行单位，或者不履行监督职责，
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

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降级直

至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关于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规

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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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影放
映单位
设立、
变更业
务范围
或者兼
并、合
并、分
立审批

行政
许可

4105020004A0002
北关区新
闻出版局

《电影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令第
342号公布，第三十八条:设立电影放映单位，
应当向所在地县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电影行
政部门提出申请。所在地县或者设区的市人民
政府电影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6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
人。批准的，发给《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
申请人持《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到所在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依法领取营业执照；不
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第三十九条：电影发
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
并其他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或者因
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
映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或者第
三十八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
第三十九：条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变
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电影发行单位、电
影放映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新的电
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
例第三十七条或者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办理审批
手续，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
手续。
电影发行单位、电影放映单位变更名称、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电影
发行、放映经营活动的，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
向原审批的电影行政部门备案。

1.受理：申请人到区委宣传部新闻出版

局提出申请，提交事项办理所需材料；
2.审核：区新闻出版局依法审核、办

理；

3.办结：审批通过后现场领取或邮寄送

达《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4.事后监管：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履行
的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

法》（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有
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

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

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
（二）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审批活

动的；（三）不履行监督职责

的；（四）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

处的；（五）贪污、挪用、截留
、克扣农村电影公益放映补贴资

金或者相关专项资金、基金的；

（六）其他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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